
广 东 省 财 政 厅
粤财湛函〔2025〕1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年资产评估机构
执业质量检查的通知

湛江市中正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，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广

东省 2025 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粤财监

〔2025〕31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强化财政部门对评估行业

的行政监管职责，省财政厅联合省资产评估协会（下称省评协）

开展 2025 年资产评估机构（下称机构）执业质量检查工作，并

委托湛江市财政局组织力量对你公司实施执业质量检查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选取方法

一是近五年未接受检查、从业人员数量与出具报告数量不匹

配的评估机构；二是审计移送、纪检移送、投诉举报、为高风险

企业提供资产评估服务以及出具司法委托报告被多次提出异议

等情况的评估机构。综合上述，经省财政厅通过“双随机+定向”

方式，选取你公司作为检查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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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范围及内容

检查范围原则上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

日期间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，如有重大线索，可延伸扩大检查

范围，追溯至以前年度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，必要时延伸检查评

估委托人或评估报告使用人及相关单位。重点检查投诉举报案件

数量多、从业人员数量与出具报告数量不匹配、风险项目占比高、

独立性较差等资产评估机构。重点关注资产评估机构内部治理、

专业胜任能力、风险防范机制、质量控制体系及项目质量等方面

情况，重点查处关键评估程序未执行到位、滥用资产评估方法、

出具重大遗漏或虚假评估报告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。

三、检查组成员

组长：湛江市财政局监督科 梁志（电话：3220807）

组员：湛江市财政局监督科 段东北（电话：3220254）

刘志辉（电话：3220728）

郑巧莹（电话：3220635）

协助检查人员：4 名资产评估师。

四、检查时间和方式

2025 年 8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，由市财政局派出检查组驻

点你公司开展现场检查。具体进点检查时间另行电话通知。

五、检查要求

（一）工作要求。被检查机构应当积极配合检查组工作：一

是及时、全面地向检查人员提供检查需要的相关材料，并对材料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作出书面承诺；二是按检查组要求及时派员参

加检查组召开的会议，如实回答检查人员的询问。不得以任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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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纪律

一、四项纪律

（一）强化政治纪律，坚定信念勇于担当。

（二）强化廉政纪律，廉洁自律守住底线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纪律，依法用权作风过硬。

（四）强化保密纪律，筑牢防线严守秘密。

二、八个不淮

（一）不准接受被检查单位的超标住宿安排。

（二）不准违规使用被检查单位的交通工具。

（三）不准接受被检查单位安排的宴请、旅游、健身和娱乐

活动。

（四）不准收受被检查单位的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、移动支

付红包、虚拟货币等。

（五）不准在被检查单位报销费用。

（六）不准利用检查工作便利谋取个人利益。

（七）不准接受他人请托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瞒不报。

（八）未经市财政局批准，不准对外公开发布或透露检查信

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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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财政检查投诉建议反馈情况表
反馈单位（盖章）/个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检查项目：

检查期间：2025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:

序号 纪律事项 有/无 具体情况

1
有无违反“八个不准”

的检查纪律

2
有无违反其他检查纪

律

3 对检查工作的建议

4 其他需要反馈的情况

备注：1.检查期间，请被查单位按照检查通知及《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纪律》

的要求对检查组执行监督。

2.现场检查结束后，请被检单位在 10 日历天内将本表邮寄至湛江市财政局监督科。

地址：湛江市赤坎区康顺路 48 号湛江市财政局监督科

3.检查期间如被查单位发现检查人员相关违规违纪情况，也可直接向驻市财政局纪检监察

组实名投诉举报，电话:0759-322099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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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财政厅。

校对：段东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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